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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秋最子靴男 
用冬合靴童人

斥

¥

號三卄月二十年r拾弍國或脈公漢

五期星二丿,

鄭
文
生 

甄
杏
明 

伍
時
廸

正
主
席
黃
家
鼐 
副
獸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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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書
記
鄭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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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交
際
甄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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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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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事

◎
紀念預吿 

啓者本堂定於十二月卄五日下午亠

時擧行十二週年紀念慶典屆期統請 . 

邑僑賁臨助慶無任切盼。

雲埠ê®

善捨烟仔之用

惡
頓
公
司
之
幼
蹶
煙
絲
。。金
用
特
選
之
威
爾
振
尼
亞
煙
葉
。。配
製
適
當"
。使 

極
易
捲
成
淸
甜
之
香
煙
：

@
海晏都僑西餐館聯合會首任 

職員表

本館設在 
壹五八號 

厨師精巧 
隨釁賣 

殷勤招待 
共談風月 

惠然肯顧
片打街東 

利便交通 
窓几瓏瑁 

晏熟餚豐 
酒綠燈紅 

其樂何窮 
相迓鞠躬

〔電話〕千尼地二七翌

▲
特平價

男
人
好
黑
皮
靴
1

厚
靴
底|
皮
裏

—膝
牙

毎
對
三
元
九
毛
五 

势
人
精
細
構
造
時
歌
皮
靴 
每
對
五
元
五
毛
五 

書

，乙
男
人
靴
爲
加
西
最
齊
備
者
著
名
字
睡
之
靴 

如
「花
羅
品
戸
亞
市
朶
利
亞
一
及
〔華
市
磨 
一
均
備 

各
種
做
工
靴
非
常
平
賣
・
請
留
心
光
顧• 

C
ornett

 B
ros

 

Lfd
33

 H
astings

 St,  Ease

 

(
市
政
廳
對
面
〕 

哥
磨
公
司
敢

統
理
男
女
浦
內
外
」. 

全
科
花
柳
奇
難
頑
症 

在
別
埠
將
病
原
詳
加 

函
吿
可
能
對
症
發
藥:
 

(
寓
中
興
旅
館一

一

!1

Yat  Ping  W
ong：  

176  Pender  St.  E,  

Vancouver-  B,  C
,  

電
話

S®
y,  5831

@
雲埠岡州總會館啟事一 

催收年費通吿 

敢
者
本
總
會
館
成
立
經
有
八
年
膏
于
各
項
經
費
賴
我
會
員
維 

持
方
能
有
此
堅
固
團
髓
在
也
惟
八
年
之
中
而
繳
足
常
年
經
費 

者
固
多
仍
欠
年
費
未
繳
者
亦
屬
不
少
遵
照
第
六
條
章
程
用
會 

員
所
欠
三
年
經
費
未
繳
納
者
不
得
享
受
本
總
會
館
豊
切
利
權 

爲
此
佈
吿
◎
雲埠岡州總會館啟事二 

喬遷並紀念廣吿 

敬
者
本
總
會
館
議
决
謹
擇
于
元
月
八
號
禮
拜
日
午
后
豊
時
舉
行 

第
八
週
年
幷
喬
遷
慶
典
特
設
普
餉
衆
屆
時
統
睛 

我
邑
僑
暨
各
埠
支
部
賁
臨
指
示
曷
勝
荣
幸

◎
占尾利齊益公司分息佈吿 

敗
者
本
公
司
均
分
股
息
至
期
仰
各
埠
股
東
携
手
摺
到
來
書
記
處 

領
取
股
息
照
然
後
往
財
政
處
收
領
可
也
此
佈

融

醫

酬

障

驗

Fong  Y
uen  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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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尾利市合益公司職員表

總 

理 

西
文
書
記 

監 
^6  

犠

員

廖
宏
燕 

中
文
書
記 

陳
彦
達 

鄭
發
寧 

財

，
政 

逢 
源 
鄭
振
旺 

鄭
柱
光 

管
理
房
 

，侯
聖
培 

鄭
家
啟 
鄭
家
儈 
鄭
鉅
光 
制
錦 
鄭
家
聘

@
紀念預吿

啓者本總堂定于元月壹日下午一 時 

舉行五週年紀念慶典統請各埠 

滎陽分堂諸伯叔昆仲屆期賁臨叙慶 

曷勝翹企轄鄭滎陽總堂同人謹啓

號
是
日
抵
本
埠
。。載
來
西
國
復
一

並
將
李
國
杰
扣
留:
同
時 S
亦
遣
傅
筱
菴
由
漢 

動
程
返
滬
。
赭
亦
决
定
對
孚
陳
等
一C

予
以
嚴
懲 

。
又
據
南
京
報
載
：
招
商
局
之
重
要
人
員
談
。。 

關
於
碼
頤
借
欵
計
副
。
非
李
國
杰
所
擅
者
。當 

陳
銘
樞
未
辭
職
前
；
李
已
將
計
副
面
呈
陳
銘
樞 

暨
監
督
陳
孚
木)
當
時
兩
陳
認
爲
可
行
。，李
乃 

進
而
與
中
國
營
業
公
司
接
洽
。
至
訂
定
之
合
同 

:
亦
奉
陳
銘
樞
批
准
C

陳
孚
木
亦
係
局
方
簽
字 

之
一
人 
.，故
此
案
實
行
。。遠
在
數
個
月
以
前
』。 

並
非
最
近
之
事
件
：
特
最
近
交
長
易
人
。。監
督 

總
理
亦
均
將
易
人
。，遂
致
發
覺
。。中
國
營
業
公 

司
爲
應
付
一
切
。。始
有
接
收 
棧
經
理
處
之
舉 

。，換
言
之
。。如
果
兩
陳
繼
績
其
職
下
去
。、則
招 

商
局
無
形
的
喪
亡

C

實
意
中
事
也
云
云
。。因
此 

之
故:
南
京
方
面
對
於
陳
銘
樞
陳
孚
木
一
一
人
。。 

特
別
注
意
一
。並
疑
懷
兩
陳
秘
密
離
滬
、。實
爲
避 

開
此
舞
弊
案
之
故
3
。不
止
與
政
治
有
關)"
是
此 

案
將
如
何
着
落
。亦
正
一
大
疑
間
也
〔完
〕

命
者
七
名
，屍
體
黑
魚
；
令
人
見
之A
目
不
忍 

覩
；
據
倭
警
差
稱
，
被
焚
斃
男
女
老
幼
廿
餘
人 

中
有
十
九
名
爲
高
麗
人;
其
餘
三
名
爲
倭
人
云 

•
倭國 
民同盟會鳌立 

東
京
廿
二
日
電
。
倭
國
新
組
織
之
政
党
。"
國
民 

同
盟
會
、。於
本
月
廿
二
日
舉
行
正
式
結
盟
禮)
。 

該
會
領
袖
已
於
昨r
六
十
七
兩
日
。
開
奉
部
全 

体
會
議:
將
該
會
要
綱
議
定:
査
其
要
綱
：
豊 

方
面
乃
擴
接
人
民
政
權
。二
方
面
謀
確
立
倭
國
一 

經
清
之
統
制
，其
要
旨
嚳
舉
如
左
一。

(
甲)
擴
張
人
民
政
權
： 

㊀
設
立
國
務
院
以
掌
理
內
外
要
政
。廢
除
現
有

牙辟!
犯
人
六
名
。。此
六
名
犯
人
乃
由
非
洲
運
囘 

西
班
牙
者
。。該
砲
艦
在
本
港
該
下
碗
後

00卽
用 

守
兵
數
名
押
解
讀
六
名
囚
徒
登
岸
。。至
壹
旅
館 

下
福
。。據
該
六
人
稱
。。本
年
九
月
時
。"
有
復
辟 

黨
犯
百
三
拾
八
名
被
政
府
放
逐
非
洲
西
岸
之
西 

班
牙
属
土
中
。。此
輩
犯
人
中
刻
尙
有
百
卅
貳
名 

覊
留
於
該
地
一。中
有
數
名
患
病
云
。。

玻巴兩軍耶誕期內篇

玻
斐
利
亞
首
都
拉
巴
士
城
廿.
二
日
電
：
本
京
外 

交
部
是
日
宣
佈
。"
謂
住
嘲
哥
區
內
戰
塲
血
戰
之

已
允
於
耶
設
節
期
內
暫
時
休

玻
巴
兩
國
一

戰
。。兩
軍
休
戰
期
由
本
月
卄
四
夕
午
夜
起
至
本 

月
廿
五
夕
午
夜
止
。。

兩
軍
暫
行
休
戰
說
。，原
爲
天
主
教
皇
披
歐
第
一 

氏
之
主
張
。駐
本
京
之
教
皇
特
使
曾
向
玻
政
府 

之
外
交
部
長
提
及
此
事
。。該
外
交
部
長
遂
採
納 

其
言
云
。。

之
內
閣
制
度
。 

㊁
在
國
會
之
內
：
殷 

@
改
正
選
舉
定
南
。，

務
委
員
會: 

據
人
民
公
選
之
辦
法

爲
修
改
之
方
式
。。

N

將
司
法
改
爲
獨
立
。。與
政
治
脫
離
，。 

(
乙
)
經
濟
統
制
法

㊀
將
電
力 
煤
氣
。石
炭
一 
鑛
油 
鐵
紡
織
。運
輪 

銀
行 
保
險
等
、。各
與
社
會
有
密
切
關
係
之 

事
業
。
逐
漸
撥
入
統
制
法
下
二 

㊁
統
制 »
 兌
及
貿
易
管
理
。

2

統
制
倭
滿
經
濟
。。改
造
金
融
政
策- 

㈣
統
制
港
膚
之
設
施:

該
同
盟
會
擬
於
明
日
再
討
論
行
政
。財
政

“外
交 

等
之
基
本
問
題
：
及
社
會
與
教
育
等
事
件)
。候 

將
置
切
政
綱
政
策
核
定
：
然
後
正
式
結
盟
云-" 

•
小協商 H
意見 一 致 

巨
雷
斯
拉
維
亞
國
首
都
卑
爾
格
勒
二
十 
一
日
電 

。。巨
哥
斯
拉
維
亞
與
羅
馬
尼
亞
及
捷
克
斯
拉
維 

亜
三
國
聯
盟
：
在
歐
洲
號
稱
小
協
商
國
；
比
來 

此
三
國
派
有
代 M
至
本
京
開
會
討
論
减
軍
。。戰 

債
及
德
奥
歐
戰
賠
欵
等
各
項
重
要
間
題 
"
此
項 

會
議
全
昨
夕
完
塌"
。聞
結
果
品
佳 
C

各
代
表
對 

上
述
各
種
重
要
問
題
怠
見 
一 
致
、。有
互
相
提
携 

之
象
云
。

■
美國會通過准售麥酒案 

當
頓
廿
 
一
日
電
1

本
京
國
會
下
議
院
是
日
通 

過
國
內
人
民
售
賣
麥
酒(
即
卑
酒)
案
、。"
對
此 

案
之
議
員
僅
百
六|
五
；
贊
成
之
者
爲
二
百
三 

十
名
云

•
倭第六十四屆議會開會 

須
通
過
二
千
兆
圓
之
継
案 

東
京
廿
三
日
L
統
一
通
訊
融)
電
:
本
京
第
六
十 

四@
 國
會
將
於
明
日
召
集
。
舉
行
初
級
會
犠
、。 

一
此
属
國
會
於
日
本
歷
史
上
頗
爲
重
要
。
蓋
此
属 

國
會
須
通
過 
一
千
兆
圓
之
政
府
預
算
案)
。倭
國 

財
政
旣
異
常
窮
困
；
今
又
須
支
撥
二
千
兆
圓
之 

鉅
欵
。r
不
知
將
來
財
政
何
以
維
持
？
同
時
此
居 

國
會
又
須
通
過
國
內
軍
閥
所
提
之
各
種
議
案
。。

2

I.

・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来
電
云 

蔣介石包辨之國民黨三 

中全會。。定昨日閉會

•
達權社紀念長紅照錄 

啟
者
本
社
唐
於
本
月
廿
五
號(
卽
星
期
日
〕午
間 

賣
点
。舉
行
成
立
十
四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：
居
時 

統
謂
各
社
員
賁
臨 
。指
示
一
切)
。不
勝
厚
幸
。。 

又
是
晚
殽
筵
叙
慶
。。赴
席
者
節
早
日
報
名
可
也 

。。此
佈
。
连
權
社
啟
。。

0

中
華
會
館
來
函
照
錄•

大
漢
報
編
輯
先
生
鑒
，。本
會
館
書
記
。。日
昨
抄 

寄
僑
胞
捐
物
贈
餉
病
僑
之
名
單
，。有 $
 路
西
餐 

館
。。實
捐
贈
面
包
五
拾
條
。。誤
抄
作
拾
五
條
。 

請
爲
更
正
是
幸
。。

0

中
華
會
舘
昨
晚
集
簿

本
埠
中
華
會
舘
：
干
昨
晚
八
時
。，開
第
八
次
全

。
。因閉會宣言未脫稿：

故特延遲一天。。該會所 

通過者，。係改寰育制 

度。設立各省市民意機 

關。開放米禁。厲行積 

穀。。慰勉顏、顧、等等裝 

飾之案。至於閉會詞。。 

由葉楚儈主稿)。對於東 

三省問題。、極爲篇。。 

該稿經過蔣介石派文人

p

体
瞰
員
會
議
。
首
由

君
宣
佈
。"
謂
陳
宜

耀
君
囘
毋
。。銷
假
復
職
。0
遂
將
鈴
記
印
等
件
壹
一 

併
交
回
陳
君
下
乃
始
開
會
議
事"C

紀
錄
丘
幅
祥
一 

c

。主
席
陳
宜
耀
。
關
於
本
會
舘
現
下
財
政
困
細
一 

，C

應
如
何
補
敕
案
。。議
决
請
求
本
埠
樂
環
球
戲 

班
公
司
執
事
，予
以
報
敢
京
戲
壹
本
。。並
舉
定 

陳
宜
耀 
丘
福
祥
。黃
文
甫 
張
炳
堅 
趙
屛 *
。。 

黃
愼
余
君
等
」。爲
代
表
前
往
謁
商
。 
待
愎
命
後 

。C

乃
决
定
演
戲
日
期
及
布
置
辦
法
。。又
本
會
舘

再斟酌，。現仍未   

±
佈

今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廣州中區綏靖公署。。派 

李松年爲新會、台山、赤 

溪、三縣警衞軍總訓練。

由
一
九
一
七
至
丁 

曾
遵
照
注
册
條
例. 

輯
遢
該
五
年
進
支 

府
册
房
來
函
。。所 

祥
黃
文
甫
兩
君
負
一

三
置
年
。。共
計
五
年
。。未 

報
備
案
事
。C
議
决
應
從
速 

目
。C
分
類
淸
別
。。依
照
省

塡
報
一
。並
舉
定
丘
福
一 

。。及
議
决
數
案
，。直 

G

3

至
十
点
半
：
始
行
散
會
云

◎
中
華
會
館
職
員
慰
問
病
僑 
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現
任
職
員
。。黃
恨
余 
李
卅
瑞
。 

丘
福
祥"
余
玉
中

C

葉
益
等"
、干
昨
廿
貳
日
下
午

法新政府獲匚會信一

■

•
東京貧民區大火 

男
婦
老
幼
貳
拾
貳
人
喪
命 

東
京
廿
三
日
電:
是
日̂
^
時
本
京
貧
民
區
內 

之
樓
宇
爲
祝
融
氏
光
顧
；
計
被
焚
去
者
之
樓
宇 

爲
二
拾
所
。
火
由
三
層
樓
宇
起
：
有
貧
民
男
女 

五
百
名
居
此
二
層
樓
宇
內
。。火
勢
熾
盛
時
二
叫 

苦
呼
救
之
聲
小
絕
於
耳
、
此
二•
層
樓
内
頂
樓
之 

住
戶
無
法
逃
生
。
致
其
中
男
女
全
被
燒
斃
：
事 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 

— -

—

—̂--^
—

巴
黎
廿
二
日
電
。C

本
京
新
任
內
閣
總
理
邦
济
兒 

氏
。
是
日
在
國
會
下
演
說
：
翼
多
數
議
員
投
票 

信
任
伊
所
粗
之
新
政
府
，。果
也
如
願
以
償 

保 

守
派
社
會
梦
與
左
派
之
社
會
党
議
員
：
均
投
票 

贊
成
新
政
府
一，邦
哥
兒
氏
演
說
時)
立
言
随
巧 

。。伊
不
提
淸
還
美
債
事 

C

祇
極
力
頌
揚
前
任
總 

理
赫
里
歐
與
社
會
党
領
袖
布
淋
氏
之
功
績
耳
。 

西國復辟犯被逐, 

大
西
洋
坎
那
里
島
拉
巴
瑪
城

It
二
日
電
，。西
班

兩
点
半
鐘

中
華
醫
院
：
慰
間
各
病
僑
。。

並
租
一 
輸
運
自
由
車
裝
載
各
華
商
店
所
贈
送
歓 

院
病
僑
過
冬
節
禮
物
食
品
等
往
核
院
。，及
另
由 

中
華
會
館
贈
送
大
火
鶏
壹
隻
一
荔
枝
干 
糖
薑
等 

物
。
交
與
該
院
主
事
暨
全
體
士
女
人
員
。。以
作 

撤
勞
。頂
院
主
事
等
致
答
禮
舉
、隨
即
引
導
會
館 

職
員
。。觀
看
全
院
地
方
及
逐
個
床
位 
問
各
病 

僑
。9
計
有
吳
福
林
七
十
三
歳
患
足
疾
入
院
有
兩 

年
？
侯
連
興
七
十
九
歲
患
手
足
軟
疾
入
院
有
兩

趙鄭 榮彰 彬松


